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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承辦人：李奕瑄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552
傳真：06-9268391
電子信箱：fa91910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馬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勞字第11400686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0068655_114E0042091-01.pdf、0068655_114E1041083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勞動部辦理「114年度防制就業歧視研習營」，請派

員參加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14年9月30日勞動條4字第114014867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提昇職場平權核心知能，勞動部辦理「114年度防制就業

歧視研習營」，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以性騷擾及職

場平權業務進行法令實務研討及法院實務判決評析，以落

實各單位人員辦理相關業務時之調查處理與執行能力。

三、本案委託京承創意行銷顧問有限公司辦理，共辦理中部及

南部兩梯次：

(一)第一梯次於本（114）年10月22日及23日假臺中市「仲信

金鬱金香酒店」(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306號)辦理課程及

住宿。

(二)第二梯次於本（114）年11月18日及19日假高雄市「城市

商旅真愛館」(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1號)辦理課程及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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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。

(三)為利職場平權相關法規落實，請貴單位指派業務承辦同

仁1名參加，額滿即停止接受報名。活動及報名訊息請參

附件及下列網路連結，至線上報名專區進行網路報名：

(短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QaAZmp)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人事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立
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中正國民
中學、澎湖縣立湖西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
學、澎湖縣立望安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、
澎湖縣立吉貝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將澳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、澎湖
縣立鳥嶼國民中學、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、
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中山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
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東衛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興仁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
市五德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山水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、澎
湖縣湖西鄉湖西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西溪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龍門國民
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隘門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沙港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
中屯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講美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民小學、澎湖
縣白沙鄉後寮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鳥嶼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民小
學、澎湖縣西嶼鄉池東國民小學、澎湖縣西嶼鄉合橫國民小學、澎湖縣西嶼鄉內
垵國民小學、澎湖縣西嶼鄉外垵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望安鄉望安國民小學、澎湖縣
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望安鄉花嶼國民小學、澎湖縣七美鄉七美國民小
學、澎湖縣七美鄉雙湖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成功國民小學、澎湖縣西嶼鄉大
池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民小學、澎湖縣
馬公市嵵裡國民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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